
关于《关于公布连州市2021年度住房保障对

象申请条件及标准的通告》的

政策解读

一、制定《关于公布连州市2021年度住房保障对象申请

条件及标准的通告》的目的和必要性。

为确保我市2021年度住房保障工作顺利开展，根据《清

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远市城镇住房保障实施办

法》（清府办〔2018〕64号）第二十三条第4点[申请人家庭

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符合当地政府当年公布的标准。该标准

原则上不低于当年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0%，不超过当

地上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具体比例和标准由各县（市、

区）政府确定]。我局结合国家统计局连州调查队提供的连

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2020年度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31558.00元，拟将2021年度申请住房保障家庭人均月可

支配收入调整为1900元以下（含1900元）。

二、制定《关于公布连州市2021年度住房保障对象申请

条件及标准的通告》的政策依据

制定本办法主要是依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

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公共租赁

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1号）、《优抚对象住房优待办

法》（民发〔2014〕79号）、《广东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省

府令第181号）、《清远市城镇住房保障实施办法》（清府办



〔2018〕64号）以及有关政策文件的规定，结合我市近年来

住房保障管理工作的实际运行情况，制定本办法。

三、制定《关于公布连州市2021年度住房保障对象申请

条件及标准的通告》的过程

2021年3月以来，我局组织了局住房保障部门负责人、

法律顾问对《清远市城镇住房保障实施办法》进行了研讨，

起草了《关于公布连州市2021年度住房保障对象申请条件及

标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按照规范性文件流程要求，我局

已分别向连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自然资源局、司法局、公安

局、民政局、财政局、统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局、税务局、房产和市场管理中心、连州镇人民政

府征求意见，并通过连州市政府门户网向社会公众征求意

见。根据各方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形成了《关

于公布连州市2021年度住房保障对象申请条件及标准的通

告》。

四、文件主要内容

《关于公布连州市2021年度住房保障对象申请条件及

标准的通告》共五条，主要内容如下：一是规定申请住房保

障的条件及标准；二是申请住房保障所需提交的资料；三是

申请住房保障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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